
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4 年 10 月 31 日，山西集大原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在太

原市主持召开了“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会”，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。参会单位有建设单位

山西集大原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；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

公司；环评及设计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中

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三局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隧道局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四局集团有限

公司、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电

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；工程监理单位山西铁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、北京铁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瑞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

责任公司、甘肃铁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河南长城铁路工程

建设咨询有限公司；环境监理、监测单位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

司；验收调查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的代表和特邀

专家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进行了现场踏勘并召开了验收会

议。会议听取了相关单位对环评报告批复、环境保护设计、环境

保护施工、环境监理（监测）工作、环保工作执行情况及验收调

查报告的汇报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概况 

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以下简称集大原铁路）位于华

北北部，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，途经山西省大同市、朔

州市，南连忻州市并经由大西客专与山西省会太原贯通。项目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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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集大段和大原段，集大段为乌兰察布站至大同南站（不含）段，

线路长度 122.886km，其中内蒙古自治区范围 70.991km，山西省

范围 49.357km；大原段为大同南站（含）至樊家庄线路所，线路

长度 169.538km，其中：大同南站至下米庄利用张大客专线路长度

21.616km，下米庄至樊家庄线路所新建线路长度 147.922km，包含

大同枢纽相关工程。 

本次验收范围为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，包

括山西段正线、大同南站同步实施工程。 

主要技术标准：高速铁路，双线，电力牵引，设计速度 250km/h

（基础设施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）。 

集大原（山西段）共设车站 5 座，其中新建车站 4 座：应县

西、山阴南、朔州东、代县西，利用或改建 2 座既有车站：大同

南、怀仁东。正线路基长度为 32.435km；正线桥梁 34 座，总计

150.168km；正线设置隧道 3 座，总计 18.245km。 

本次验收范围内临时工程占地面积 358.04hm2，其中包括弃土

（渣）场 16 处，占地面积 47.60hm2，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

139.22hm2，包括制存梁场 7 处，铺轨基地 1 处，拌和站 14 处，

其他施工用地 33 处，施工便道 177.31km。 

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882.26 万 m3，其中挖方总量

1141.05 万 m3（含表土剥离 155.82 万 m3），填方总量 741.21 万

m3（含表土回覆 155.82 万 m3），借方 204.15 万 m3（全部为外购

土方），土石方经调配利用后，共产生余方 603.99 万 m3，其中

357.11 万 m3弃至本工程弃渣（土）场集中堆放，200.38 万 m3用

于地方填沟造地等综合利用，46.5万m3为本工程碎石加工自利用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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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9 月 3 日，生态环境部以《关于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

平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环审〔2020〕107 号）批复了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。2022 年 11 月开工建设，目前工程已基本建成。本

次验收调查按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

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 号）梳理对照核查后，本项目

在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主要环保措施等方面均不构成

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

（一）生态环境 

项目穿越特殊及重要生态敏感目标共计 4 处，分别为云冈国

家森林公园、金沙滩国家沙漠公园、金沙滩省级森林公园和紫金

山省级自然保护区；临近桑干河省级湿地公园和桑干河省级自然

保护区。涉及上述生态敏感区路段的线路走向、工程形式与环评

阶段完全一致。工程施工期间已按照环评及批复意见、行政主管

部门批复文件要求落实了各项保护措施，工程建设未对上述生态

敏感区造成影响。项目落实了山西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要求。 

路基两侧和桥下采用灌、草结合的绿化措施进行植被、景观

恢复；路堑采用植物防护、骨架护坡结合的防护措施；隧道工程

边仰坡均按设计要求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。车站考虑与周围环

境的协调，车站边坡采取骨架护坡并种植灌木绿化防护，站坪空

地采取了绿化与美化相结合的景观绿化。 

施工场地、营地（驻地）租用当地企业或居民房屋的在工程

结束后归还所有者；地方政府规划为其它用途的场地，施工结束

后已移交当地政府供第三方利用；其余采取复垦或绿化的恢复措

施。拌合站、制梁场除被地方综合利用的外，其余采取绿化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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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新修施工便道作为地方民众、农用通道使用，其余采取复

垦措施。 

（二）声环境 

环评中本工程沿线共计有 39 处声环境敏感目标。验收阶段，

“云州区民族学校”敏感点已拆迁，原址新建“广悦邻里巷”敏

感点，“三条涧村”左侧部分居民拆迁，其余敏感点未发生变化，

与环评阶段一致。 

验收范围内噪声敏感点 39 处，其中 29 处噪声敏感点共设置

声屏障 15794.21m，已全部安装完成；全线需安装隔声窗 3395m2，

除三条涧村左侧部分居民拆迁取消 75m2外，其余隔声窗已安装完

成。目前 30m 范围内实际需拆迁 76 户，已拆迁 74 户，剩余 2 户

地方政府已承诺拆迁。 

（三）振动环境 

验收范围内振动环境保护目标共有 22 处，其中隧道上方敏感

目标 3 处，均为居民住宅。经预测，拆迁后所有振动敏感目标均

可达标。 

涉及的 23 处文物保护单位内线路走向、工程形式与环评阶段

完全一致。工程施工期间已按照环评及批复意见、行政主管部门

批复文件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工程建设未对其造成影

响。 

（四）水环境 

1.水源保护区 

本次验收范围内本工程穿越赵家窑水库水源保护区和神头泉

域。保护区路段的线路走向、工程形式与环评报告完全一致。已

严格落实环评及批复意见要求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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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污水处理 

本次验收范围内大同南站、怀仁东站、山阴南站 3 处车站及

大同南动车所产生的污水分别经化粪池、隔油池处理后，接入污

水管网排入市政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。 

应县西站污水经一体化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站区内回用于绿

化，剩余部分排入储存塘储存。 

朔州东站污水经一体化处理装置处理，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绿

化，剩余部分排入迎宾大道污水管网，最终排入黄水河；朔州东

站设置的维修车间产生的污水排入车站污水处理系统处理。 

代县西站污水经一体化处理装置，处理达标后排入附近沟渠。 

牵引变电所和警务区产生的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储存定期抽

排。 

（五）大气环境 

工程采用电力牵引，大同南站、大同南动车运用所、怀仁东

站和山阴南站采用市政热源，朔州东站采用低温型空气源热泵，

代县西站和应县西站采用二氧化碳热泵机组。运营期无大气污染

物排放。 

（六）电磁防护 

验收范围内新建牵引变电所 4 座，改建大同南牵引变电所。

基站周围控制区范围内均无敏感建筑物分布，牵引变电所围墙周

围 40m 范围内无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环境敏感点分布。 

（七）固体废物 

旅客列车垃圾和车站内的职工生活垃圾实行定点收集、储存，

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，工程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处置；

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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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生态环境 

主体工程采取了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，部分临时工程尚

需完善场地整治、生态恢复及移交工作。 

（二）声环境 

工程按照环评原则及批复要求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采取了搬

迁/功能置换、设置声屏障、隔声窗等降噪措施，根据预测结果，

各声环境敏感点现状能满足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或维持现

状。 

（三）振动环境 

完成 30m 拆迁或功能置换后，各振动敏感点的环境振动值满

足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80dB 限值要求。 

（四）水环境 

各站、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各项水质类比监测数据满足相应标

准的要求，可达标排放。 

（五）大气环境 

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排放。 

（六）电磁防护 

基站周围控制区范围内均无敏感建筑物分布，牵引变电所围

墙周围 40m 范围内无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环境敏感点分布。 

（七）固体废物 

旅客列车垃圾和车站内的职工生活垃圾实行定点收集、储存，

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；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

置。 

（八）公众意见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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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线民众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，对本线的主要环境问题认识

清楚，沿线地方政府和群众对本工程的建设持认可态度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严格执行了国家和山

西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管理规定，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

及批复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各项措施，执行了环境保

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，

同意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。 

六、后续要求 

（一）抓紧完成剩余临时工程用地的恢复及移交。 

（二）本工程开通运营工况稳定后，尽快开展噪声、振动、

车站生活污水监测，必要时增补和强化防治措施。 

（三）运营单位加强各项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管理，确保其正

常运行。 

 

 

 

验收工作组 

2024 年 10 月 31 日 






	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（山西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	集大原验收工作组

